

起草说明
  
根据《关于印发<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41号）、《关于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62号）要求，省医保开展了2024年度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，根据评估结果，在反复测算、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2025年度驻济省（部）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，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，支持医疗技术进步，支持体现技术劳务价值，支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价值、更高效率的医疗服务，促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、促进医疗机构主动规范服务行为，促进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。省医保局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相关要求，起草了《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 
二、起草依据
该文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、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、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的《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》(医保发〔2021〕41号)等制定。
三、起草过程
2025年8月起，我局开展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评估工作，根据评估结果，联合省卫健委在组织相关类别专家讨论的基础上，挑选部分我省价格偏高或偏低的、比价明显不合理的项目，制定了本《通知》。先后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，测算调整金额，征求省直有关部门及部分医疗机构意见，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现挂网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
 四、《通知》主要内容
一是明确公布的价格为驻济省（部）属公立医疗机构和军队公立医疗机构执行的价格，手术项目价格上浮等相关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二是要求各市医保局根据本通知规定，结合当地实际及时做好价格衔接。
三是明确医保支付政策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按医保部门的相关规定支付。
四是要求医疗机构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做好价格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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